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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  點：本校 N311 會議室 
主持人：彭主任煥勝                            紀錄：陳淑卿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讀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如附件一、pp.1-4）：紀

錄確定。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104學年度各系所合理開課學分數及下學期可開課學分數統計如下表，本系下學期可

開設學分數為172學分，碩博班預定開55學分，大學部116學分，請各組老師先行管控

開課量。 
 

系所 

名稱 

開課學分

數上限 

上學期開

設學分數 

下學期尚可

開設學分數

系所 

名稱 

開課學分

數上限 

上學期開

設學分數 

下學期尚可

開設學分數

特教系 202 100 102 英語系 188 69 119

體育系 171 85 86 藝設系 304 153 151

心諮系 198 98 100 應數系 160 73 87

幼教系 315 142 173 應科系 260 115 145

教科系 371 199 172 科技所 92 46 46

中文系 201 103 98 語研所 129 36 93

環文系 177 71 106 數理所 92 33 59

音樂系 170 89 81         
 
二、榮譽榜~ 

 （一）103 級大學部劉孟彥高中 104 年教育行政類公職考試三級第 6名及四級榜首。 

 （二）統計本系學生錄取各縣市國小正式教師，總計為 44 人次。 

 
三、104學年度研究所各班制（含日間碩班、博班及夜間教育行政及課程與教學碩士專班）

新生座談會，業已於開學第二週辦理完竣，感謝老師參與。 

 
四、本系將於 10 月 21 日中午 12 點，假 N 311 會議室辦理研究生赴 UCLA 暑期修課活動

成果發表暨招生說明會，請老師鼓勵研究生踴躍參與。 

 

五、本系邀請英國倫敦大學 Andy Green 教授演講（講題: Social Cohesion and Education），

日期為 11 月 11 日（三）下午 14-16 點，假行政大樓第三會議室舉行，請師生踴躍參

與。 

 

六、104學年度本校各學制新生註冊率，如附件二（p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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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系 102-104 學年度大學部各入學管道（考試分發、個人甄選、繁星推薦）報到率一

覽表如下： 

學年度 

 

入學管道 

102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錄取

人數 
實際報

到人數 
報到率 

錄取

人數

實際報

到人數
報到率 

錄取

人數 
實際報

到人數
報到率 

考試入學 50 49 98.00% 52 51 98.07% 50 45 90.00%

個人申請 10 10 100.00% 10 8 80.00% 6 6 100.00%

繁星推薦 16 15 93.75% 16 16 100.00% 20 18 90.00%

 

八、本系 104 學年度各班制新生註冊率如下表： 

學士班 
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碩士班 

行政與評鑑組

博士

班 
教育行政碩

士在職專班

課程與教學碩

士在職專班 
境外新生 

學士班 博士班

93.59% 100% 100% 100% 100% 96% 88.89% 100%

    近年國小正式教師缺額增多，且為能使本系課程與任務單純化，請各組思考本系申

請改為全師培系之可行性，相關資料請參閱附件三、四（pp.9-10）。 
 
九、本系104年度大四畢業公演系上補助經費10,000元。  
 
十、10月14日系主任帶領6位同仁參訪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系所務評鑑工作，近期將組成

本系系務評鑑工作小組，請老師協助系務評鑑相關工作的籌備與進行。  

十一、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獎學金發放情形，發放項目包括學業成績優良奬學金、學士班

優秀新生入學奬學金、優秀新生入學後持續優秀奬學金、碩博士班優秀新生入學

奬學金、外國學生奬學，請老師協助宣導以下彙整資料。 

 獎學金類別 核發對象 獎學金 受獎人數 獎金總數

1 學業成績優良奬

學金 
各班學業總平均成績最優之

前三名學生 
第一名 1,500 元、

第二名 1,000 元、

第三名 500 元、奬

狀乙紙、增加圖書

館圖書借閱數 15
冊 

134 人 134,500 

2 學士班優秀新生

入學奬學金 
(一)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總級分

達頂標或術科音樂組主

修或體育組成績人數百

分比達全國前 5%且學科

能力測驗成績總級分達

均標。  
(二)以分發本校就讀學系為其

個人之前五志願，且入學

成績為該系考試入學錄

取名額前百分之二十

免繳當學期學雜

費 
(一)2 名 
(二) 9 名 

22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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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單班取成績最優秀之

前一名，雙班取成績最優

秀之前兩名 
3 優秀新生入學後

持續優秀奬學金 
已獲優秀新生入學奬學金之

舊生，第二學期以後每學期學

業成績總平均仍列該班前三

名，且無懲處紀錄者 

免繳當學期學雜

費 
1 名 25,280 

4 碩博士班優秀新

生入學奬學金 
(一)第 1 名正取生註冊入學者

(二)應屆本校畢業生且在校成

績每學期前三名，為正取

生註冊入學者 
(三)本校應屆考生為正取生註

冊入學者 

(一)奬學金一萬元

(二)奬學金 5,000
元 

(三)奬學金 1,000
元， 
 

(一)22 名 
(二) 1 名 
(三) 26 名 

251,000 
 

5 外國學生奬學金 六、審查核發 得免學費及住宿

費、免學費等 
新生 7
位、舊生 1
位 

322,010 

合計 962,547 

 

十二、為促進雙向交流並建立兼任教師與本系之溝通管道，本學期系主任與兼任老師有

約活動，已依序辦理完成，感謝兼任教師協助本學期之教學。 

 

十三、專任教師著作專櫃已建置完成，請老師提共1-2本專書或期刊交予系辦，以提供展

示之用。 

 
※領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一、教育菁英培育班(苗栗班)已進行第二階段課程，本階段重視實務與練習課程，感謝老

師們協助授課。 
 
二、教育菁英培育班(竹北班)已開始上課，目前學員人數十九位，上課地點改在東興國小，

希望所有老師協助授課。 
 
※數位學習產業創新研究發展中心工作報告（略） 
 

※系學會工作報告 
一、已辦理之活動：迎新宿營、系烤、系周會（邀請李漢光學長經驗分享）。 

二、近期活動預定預告行程如下： 

 

預定日期 活動項目 

10 月 新生盃球賽 

11/4(三)  期中夜點發放 

11/18(三) 系上制服日(另設 P 圖獎) 

11/16(一)-11/20(五) 傳情擺攤 

11/21(六)-11/22(日) 全育盃(地點:暨南大學) 

11/28(六)-11/29(日) 假日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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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108 學年度新竹縣分發一般教師乙名公費生，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師培中心 104 年 10 月 19 日碩級公費生協調會議決議辦理，如附件五

（p.11）。 
二、如通過採乙案甄選公費生，學生須於大三下學期先經師培中心甄選，且自行申請

本系五年一貫預研生，如附件六（p.12），通過後，透過推甄或考試入學管道錄取

後就讀本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畢業後學習再分發。 

決議：授權由本系課程組老師討論後決議如下 

（一） 通過乙案碩士級公費生，採四加二入學方式辦理甄選。 

（二） 有關師資類科師培深化課程規劃，為減少經費支出，建議由師培中心調整

部分課程科目內容，另學生若選修本系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組課程（如本系

教學實務專題研究及補救教學專題研究與師培中心所開設之教學專題研究

及補救教學研究課程內容大致相同），得採認為師資類科師培深化課程。 

 
【提案二】 

案由：本系碩班研究生得否上修博士班課程，提請 討論。 

說明：本系碩各班別課程科目選修說明如下： 
 

班

(組)
別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與教學組 行政與評鑑組 課程與教學 教育行政 

課

程

架

構

說

明

修

習

說

明 

一、共同必修：6 學分 
二、共同必選：2 學分 
三、組內必修：6 學分 
四、組內選修：最少

12 學分 
五、自由選修：6 學

分（可選修「自

由選修課程」，亦

可選修「組內」

或跨組、跨校系

所之碩士班課

程）。 
六、碩博合開的課

程，其成績係依

碩、博層級分別

評量。 

一、共同必修：6 學分

二、 共同必選：2 學分

三、組內選修：最少

18 學分 
四、自由選修：6 學分

（可選修「自由選

修課程」，亦可選

修「組內」或跨

組、跨校系所之碩

士班課程）。 
五、碩博合開的課程，

其成績係依碩、博

層級分別評量。 

一、必修：12 學分 
二、選修：20 學分 
三、研究生因研究需

要，得經本學系

主任之同意，選

修校內、外碩士

班課程，選修學

分數以 6 學分為

限，惟本班學生

在選修科目部分

如修習教科系日

間碩士班課程與

教學組之課程得

皆採計為畢業學

分，不受上述 6
學分之限制。 

一、必修：論文（4 學

分，不列入畢業 33
學分）。 

二、規定選修：方法學

至少選修 6 學分；

專業科目至少選

修 21 學分。 
三、自由選修：6 學分

（可選修本班課

程，本校或其他學

校相關碩、博班教

育行政碩士班課

程）。 
四、本班學生得選修本

系日間部碩士班

課程採計為畢業

學分，不納入自由

選修 6 學分之限

制。  
 
擬辦：修訂通過後，提課發會審議。 
決議：請行政組老師依會議決議，修正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說明，與本系其

他班制相同後，提課發會審議。 
 
肆、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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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下午 2 時四十分 
 


